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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陕市监登〔2020〕3 号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推行企业经营范围登记规范化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韩城市、杨凌示范区、西咸新区市场监管局，省局机

关相关处室、行政审批局，省局各直属单位：

为进一步优化我省营商环境，有效解决企业经营范围填报难、

用语表述不规范、登记标准不统一的问题，在认真总结西安市、

杨凌示范区、西咸新区企业经营范围登记规范化表述试点经验的

基础上，为进一步固化改革成果，省局决定自 2020 年 5 月 25 日

起在全省推行企业经营范围登记规范化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开展经营范围登记规范化，为企业提供更加规范、便利的登

记服务。明确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对应的经营范围表述，理清证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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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应关系，做好企业（包括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，下同）

注册登记和许可审批的衔接，有效分离营业执照和许可证功能，

使企业更便捷取得营业执照自主开展经营活动。

二、经营范围的分类

经营范围分为一般经营项目和许可经营项目，其中许可经营

项目包括前置许可项目和后置许可项目。

（一）登记申请

申请人在“一网通办”网上提出经营范围登记申请时，应按

照市场监管总局《经营范围登记规范表述目录》（下称“规范目录”，

见附件 1）勾选相应经营范围规范表述，不得手工录入。

（二）登记内容

营业执照只按照《规范目录》进行登记，不记载批准文件或

许可证件的具体内容，相关许可经营项目均使用规范条目进行登

记，企业从事许可经营项目活动的具体条件、范围和时限由行业

主管机关相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进行规范和限定。

（三）营业执照版式

登记机关核准企业设立或经营范围变更后，核发的营业执照

经营范围根据登记机关核准的一般经营项目和许可经营项目，分

类标注“一般项目”和“许可项目”。

对于不涉及经营范围变更的存量企业，仍保持原执照版式。

（四）存量企业

存量企业申请变更（备案）登记时，不涉及经营范围变更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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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需调整原经营范围；涉及经营范围变更的，按照经营范围登记

规范化表述进行规范登记。

三、主要工作

（一）明确经营范围规范表述，建立经营范围与涉企经营许

可事项的对应关系。按照市场监管总局《规范目录》和《经营范

围规范化表述条目》（下称“规范条目”）与中央层面设定的涉企

经营许可事项的对应关系（中央层面设定的许可事项与经营范围

对应表见附件 2），并对一般经营项目和许可经营项目进行了区分

标注。总局对规范目录和规范条目实行全国统一标准、统一内容、

动态更新管理。省局将会同相关主管部门明确本省层面设定的涉

企经营许可事项与经营范围规范表述的对应关系，并报经总局纳

入规范目录统一管理。

（二）明确一般经营项目和许可经营项目区别，方便企业依

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。登记机关在办理经营范围登记时，根据申

请人选择的经营范围规范条目，顺序分类标注一般经营项目和许

可经营项目。在一般经营项目规范条目前统一标记“一般项目：”，

在相关条目后统一标注“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

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”。在许可经营项目规范条目前统一标记

“许可项目：”，在相关条目后统一标注“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

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”。

（三）简化经营范围登记方式和内容。将经营范围由登记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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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文字优化调整为登记规范条目，由申请人从规范目录中自由选

择规范条目申请登记。规范条目采用归类概括的方式表述经营行

为，对于与规范条目指代的经营活动一致的具体经营活动内容、

经营方式或相关服务和产品，登记机关均使用对应的相关规范条

目登记经营范围。

企业经营范围发生变更的，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。涉及前

置许可事项的，市场主体在变更登记前，须依法取得相关许可证

件。涉及后置许可经营项目的，企业可先办理经营范围登记后再

申请许可，也可先申请许可审批再依法办理经营范围登记，但均

按照经营范围登记规范化表述进行规范登记。

企业经营范围中的许可项目被吊销、撤销许可证或者其他批

准文件，或者许可证、其他批准文件有效期届满的，企业应当申

请变更登记或者办理注销登记。

（四）做好信息推送工作，强化登记注册和许可审批的衔接。

按照规范目录明确的经营范围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、相关主管部

门和信息共享部门的对应关系，在登记信息中明确标记需要推送

共享的相关部门，并将相关企业信息通过省发改委信息共享平台

推送至相关主管部门。

（五）改进全程电子化登记软件，推行经营范围智能化申报

和审核。按照总局提供经营范围规范条目统一数据查询服务接口，

统一使用总局提供的接口标准和数据规范，升级改造全程电子化

登记系统，优化升级经营范围查询和填报功能，为申请人提供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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捷易用的自主查询选择经营范围条目的服务。规范目录与“多证

合一”改革事项和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（负面清单）》等

建立了对应关系，各级登记机关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使用。

四、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经营范围登记规范化是一项系统性改

革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行政审批部门要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的

沟通协同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做好企业登记和许可审批的衔接工作，

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形成对经营范围规范化登记的共识，共同推进

相关改革。

（二）强化政策解读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行政审批部门要

做好经营范围登记规范化工作的宣传解读，采用直观灵活方式演

示自主查询和申报经营范围的方法，及时解答和回应社会关注的

热点。安排专人帮助群众填报经营范围，解决群众不懂不会的难

题。

（三）积极总结反馈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行政审批部门要

及时总结工作中发现的问题，对规范目录未纳入的经营项目，以

及在登记工作中发现规范目录、规范条目的漏项、错项等问题，

要及时向省局反馈情况、提出建议，推动经营范围登记规范表述

目录的不断完善。

联系人：省市场监管局登记指导处 龚杰

电 话：029 86138409

邮 箱：195500972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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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总局经营范围登记规范表述目录（试行）（V1.0.3

版）(电子版)

2.总局中央层面设定的许可事项与经营范围规范条目

对应表（V1.0.3 版）（电子版）

3.总局经营范围规范表述目录说明（电子版）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0 年 5 月 20 日

http://gkml.samr.gov.cn/nsjg/djzcj/202001/W020200116600018305752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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